
附件三  

 

 

檢討薄扶林分區計劃大綱圖 -預留作四號幹線土地的長遠用途計劃  

 

有關位於田灣海旁道四號幹線的預留土地，根據大綱圖的「註釋」，休

憩用地是經常准許的用途。  

 

規劃署在 2011年底會檢討薄扶林分區計劃大綱圖上預留作四號幹線的

土地，並會提出與刪除此過時路線有關的合適土地用途建議。有關檢討

會充分考慮區內人士對休憩用地發展的期望及區內其他發展需要。規劃

署會按既定程序諮詢南區區議會及公眾意見。  

 

 

規劃署  

2011年7月  


